
依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

行政法规， 遵循平等、 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 双方就本建设工程施工事

项协商一致，订 立本合同

茗江路改造自来水管道迁改项目施工协议书

发包人 (全称) : 如东县样茶镇人民政府

住所地： 如东县样茶镇卫海北路899号

承包人 (全称) : 如东县东泽源水务工程有限公司

住所地： 南通市如东县掘港街道人民南路120号

签订时间： 2026年1月6日

签订地点： 如东县样茶镇人民政府

。

一、 工程概况

茗江路改造自来水管道迁改项且工程名称 ：

工程地点： 如东县样茶镇

工程内容： 工程量清单及图纸所示内容

二、 工程承包范围

承包范围： 工程量清单及图纸所示内容

三、 合同工期 ：

工期： 30日历天

因承包人原因工期每延误一天应承担 1000元的违约责任。 遇不可抗力

影响而不能正常施工的，必须在不可抗力终止后24小时内经发包人代表签

字认可后方可顺延工期 。

四、 合同价

计划开工日期： 2026年1月06日(具体开工时间以开工报告时间为准)

计划竣工日期： 2026年02月06日

款

1.签约合同价含税价：人民币贰佰柒拾玖万玖任贰佰壹拾贰元伍角贰分(含

暂列金壹拾万元整)【大写： 2799212.52元(含暂列金10万元)】 。

2.本合同采用固定综合单价报价。投标人报价时应充分考虑施工期间各类建

材的市场风险。实行工程量清单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应当采用固定单价合同， 量














